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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公物借用標準作業流程 
ㄧ、目的 
    為妥善保管系上財產及有效分配器材、研究室借用。 

二、依據 

    本系（所）公物借用規則。 

三、範圍 

    提供借用系上設備、教學器材、研究生研究室鑰匙及教師借閱圖書作業流程。 

四、定義 

     妥善保管系上財產，有效利用各項器材。 

五、作業流程說明 

    (一) 由欲借之同學填寫設備出借登記表。 

    (二) 填寫完成後，借用之同學與系助理確認財產數量、明細與狀態。 

    (三) 歸還時，請同學於登記表註明歸還器材之日期時間並簽名負責。 

    (四) 歸還時，財產保管人清點財產數量明細。 

        

 

 

 

 

 

 

 

 

 

 

 

 

 

 

 

 

 

 
 
 



六、作業流程圖 

 

權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流程            相關表單或注意事項

 

 
填寫設備出借登記表 設備出借登記表 欲借用同學  

 

 
欲借同學與系助理確認 
財產數量、明細與狀態 

欲借用同學 

專案助理 
 

 

 

歸還時，請借用同學於登記表

註明日期與時間 

  
欲借用同學 

專案助理 

 

  

系所助理清點歸還 

財產數量、明細、與狀態 

 
專案助理 

 
 

 
 

 

結束 
 

 

 

七、附件：中國語文學系器材借用申請表 



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器材借用單 

                                                                                      （粗框內資料必填） 

填 單日 期 借 用 單 位 

名 稱 

 課 程 / 活 動

名         稱
 

  年  月  日

 器材名稱 財產編號 數量 

1    

2    

3    

4    

5    

借 用 日 期         年         月        日          時 

預計歸還日         年         月        日          時 
借用天數  

備 註 （請詳註使用前後狀況）

借用人  

系  級  

學  號  

任 課 教 師

/單位主管
 

電  話  

承辦人員 

簽收 
 

歸還
簽名

 
歸還
日期

 

 

■ 器材之借用以本系教學使用為優先。 

■ 借用器材必須於前一日填寫借用單，並經任課教師簽章認可後，向系辦提出申請。 

■ 借用人應謹慎使用器材，如有器材毀損或配件遺失，必須負起修復或賠償之責。 
■ 器材不得轉借他人使用，違反者永久取消其借用權。 
■ 歸還器材時，若為午休或下班時間，得委由授課教師經手歸還或代為保管。 

■ 若有外系教師或單位借用，請借用教師本人或單位助教（助理）本人至系辦借用。 

回   執   聯

 
借用日期 借用單位 

名    稱 
 

課程 / 活動 

名       稱 
 

 年 月  日

 同  意 ；  不同意 ；  其  他 
查 核 狀 況 

說明： 

單位 

主管 
 承辦人  


